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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主城区中心体系案例研究

——以合肥市为例

郑江涛

浙江城建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摘　要]研究中心体系的特征及发展规律，对把握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制定未来城市总体发展战略、提升城市形象具有

重要的意义。本文重点分析国内外大城市的城市化发展规律和进程，阐述了城市中心体系具有从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变的普遍特

征。本人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对合肥城市中心体系的现状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同时结合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提出合肥市中

心体系建设的相关策略，从而由规划端引导城市中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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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肥市城市中心体系现状
中心体系现状特征为主城区逐渐呈现多中心结构即一级

中心为一环沿线区域；二级中心为天鹅湖中心、滨湖中心；
三级中心为县城中心、组团中心、专业中心。中心体系现状
问题主要表现在有城无核。缺乏中心体系的系统化构建，不
同程度的形成一定的综合服务职能聚集区，但规模偏小、缺
乏整合，导致核心功能不完整、形象不佳，难以发挥“核”
作用。

1）中心体系空间分布不均衡，二环以内过于聚集。二环
以内及周边聚集了大量的中心区域，一二级中心分布已形成
明显的“老城—滨湖”发展轴，一二级中心体系展开覆盖服
务面积不足，南向较强，其他范围较弱。

2）等级体系不完善，区级中心亟待培育.区级中心的发
展起到非常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承担着城市的日常生活服
务职能，使市级中心能逐渐剥离城市日常服务职能，更好地
发挥其面向区域的中心。但合肥目前区级中心发展缓慢，各
市级中心区仍要承担很大的基本生活服务职能，影响其高业
态的提升和辐射的力度。

3）中心体系功能性不足，一级中心体量大、能级弱.总
体形成了以商业为主导的功能特征，多数偏重生活性服务职
能，缺乏生产性服务职能；二级、三级中心商业居住职能偏
重，专业中心职能仅限于主导功能，配套功能等发展不足。
老城中心聚集了大量功能，但高端职能集聚不足，难以承担
合肥新时代发展的中心职能。例如以生活性服务业为主要功
能的1912商圈，规模与配套功能培育均不足，辐射力与带动
力不足

4）中心体系形象特征不突出，风貌雷同。主要表现为城
市地标分散，传统中心同质化，缺乏体现现代化都市特征的
中心区。中心区建筑参差不齐，新老交织，冲突建筑较多，
房地产包围等。

究其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1）可能政府
对建立中心体系缺乏重视前期城镇化过程中，过于追求经济
发展速度与经济体量。对需要长期引导培育的中心体系建设
重视不足，未能预见中心体系对提升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作
用。2）有重视，但缺乏与土地制度、政府管理制度相吻合的
政策工具。

西方国家信奉完全市场经济，与之对应的是小政府治理
模式，在充分市场竞争下，市场会自发形成梯度分明的各级
商业中心，政府随后补充完善；中国的经济体制完全不同，
在特殊的土地制度、政府统管一切的模式下，缺乏经验、举
措来构建合理的中心体系。

二、中心体系理论研究
中心体系规划意味着城市空间的重构调整，在空间形

体、交通组织、生产空间等一系列空间发生联动效应。处理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永恒的课题，即是西方国家，仍在不断
的深化探索：Ludovic Halbert研究发现1982-1999年间，虽
然巴黎市的服务业在向外疏解与扩散，但是大部分都聚集到
了紧邻巴黎市的区域，也就是内环地区，产业功能从中心向

外分散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紧邻内环聚集发展格局，反而加
剧形成了一个更大尺度的“单中心”。

从国内外特大城市演变规律来看，城市中心体系具有
从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变的普遍特征。类似“外溢--回波”效
应，城市空间经历着集聚-扩散-再集聚的过程，不断丰富中
心体系的层次类型；

1）理想的多中心的空间形态：
理想中的城市多中心格局，从形态学上来说，首先是在

一定地域空间内有着相对均匀分布的中心区域，其次其布局
及规模遵从一定的梯度等级序列（RANK-SIZE 位序-规模法
则）。

2）理想的多中心的产业功能：
即经济职能在空间上的合理分布与密切协作，实质上是

现代服务业在空间上的梯度分布，既包括不同服务业职能在
区域内的合理分工（水平分工结构），也包括单一服务业职
能的上下游在空间上的梯度分布（垂直分工结构），两者同
等重要。

3）理想的多中心的组织联系：
基于“空间流”的概念，理想中多中心是一个高频率

的、日常的、紧密的“流动空间”体系，信息的流动，就业
人员的流动，资金的流动等高度聚集，整个区域发展趋于
“相对平衡”。对交通、信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产生高
要求，特别注重中心体系与交通系统的耦合。

三、中心体系案例分析
1）中心体系的等级层级化
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多中心理念进一步演进，认识到

实现多中心的城镇空间和功能体系的基础，离不开多元主体
之间协商协调。案例经验表明，国内外大城市更注重构建不
同功能导向的城市中心体系，按照城市地位、规模不同，一
般形成两至三个层次。

2030伦敦地区中心体系分为一区四级。其中一区即中央
活动区（CAZ）；四级即全球中心—都市区中心—城镇中心—
地区中心与邻里中心。总体来看，四级中心主要是指商业中
心，同时也兼具了就业、娱乐、交通、文化等职能。而全球
中心为2 处，位于CAZ内部；都市区中心有12处，位于伦敦外
围的区域；城镇中心有35处，位于内伦敦及外伦敦地区地区
中心与邻里中心：覆盖全域，多处。

2035上海地区中心体系为：一级中心即上海（CAZ）中
央活动区；二级中心即面向区域公共活动中心，承担特定职
能，服务人口100万-150万人。三级中心即面向所在地区的中
心，服务30-80万人。四级中心即面向社区的公共中心，服务
5-10万人。

2）中心体系的布局圈层化
从特大城市的功能布局研究来看，具有如下特性：0-5公

里是城市核心功能的集聚区（中央活动区），5-10公里为城
市专业功能分布区域，10-30公里是边缘城市或副城的重要功
能节点地区。

主中心位于城市0-5公里范围内，集聚了金融、商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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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等现代高端服务职能。城市副中心布局在5-10公里范围，
依托某项市级功能发展专业化中心，如文化中心、博览中心
等，同时兼顾有服务区片基本生活功能。新城中心则布局在
10公里以外，依托产业发展成为辐射区域或片区的新城。

3）中心体系的功能差异化
基于中心等级序列化各级，通过规划引导和干预，促进

（服务业）功能实现梯度分布，是营造科学合理中心体系的
重要经验，在新加坡、伦敦等地的经验中得以充分显现。水
平分工与垂直分工主要体现为：互补与依附。如：一、二、
三级中心是主要的就业岗位，四级中心主要面向生活消费。

4）中心体系的规模扁平化
新加坡与伦敦中心体系均体现了用地规模与开发量的扁

平化特征。一方面城市面向全球的中心用地规模最大，并呈
现出由中心向特定区转变的趋势。如新加坡的城市核心区和
伦敦的中央活动区面积都接近20 平方公里，中心体系中面向
区域、城市及面向地区的中心规模较为接近，没有数量级上
的差异，体现了扁平化特征。

5）中心体系的交通网络化
更加重视中心体系与轨道交通体系的耦合，实现交通网

络化。加强主中心与城市对外交通枢纽、城市副中心及新城中
心的联系，通过轨道交通网络构建完善的中心体系联系网络。
《巴黎区域轨道交通体系规划（2016-2030）》首先考虑了交通
规划如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规划的第一个原则即轨道交
通规划需要“联系现状和规划中的主要经济节点”，并结合城
市空间发展的方向，优化与织补轨道交通体系。

四、合肥中心体系发展策略
1）强核与集聚。进一步强化城市主中心在中心体系中的

等级地位。一是需要整合老城中心，改变目前主中心规模偏
小，中心性不强的问题；二是核心职能强化，依托骆岗中央
公园，建设承担合肥市面向未来的高等级城市职能的承载区
域，包括高端商务、商业、文化创意、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2）平衡与统筹，增加部分地区的副中心。为疏解未来城
市主中心区的压力，在既有三个副中心发展的基础上，应更
加完善主城区副中心空间布局，充分发挥市级专业中心、新
城中心在中心体系中对于主城的反磁力吸引作用。各个城市
副中心应突出主导功能，拓展其他相关职能发展，形成各自
独立而互补的城市功能体系。

3）联系与协同。加强各类中心之间的人口、交通、信息
等联系，各类功能实现互补。进一步加强主中心与城市对外
交通枢纽、城市副中心及新城中心的联系，通过轨道交通网
络构建完善的中心体系联系网络。

4）完善与提升。在一、二级中心的基础上，结合城市轨
道站点，进一步加强地区中心的规划引导。推进生活性公共
服务职能均衡发展，提升城市中心的覆盖率，满足市民生产
与生活的需求。为地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更完善的公共
服务与商业服务职能。

5）划界与控制
明确中心的控制范围边界，预留中心区的弹性用地，明

晰事权。按照各个中心的等级规模及功能需求划定中心区的
边界。在城市中心预留部分发展用地（5-10公顷），或控制
成复合功能用地，以满足未来不可预测情形下中心发展的需
求。

五、结语
研究中心体系的特征及发展规律，对把握城市空间结构

的发展、制定未来城市总体发展战略、提升城市形象具有重
要的意义。合肥作为安徽省省会，近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其中心体系的发展引导将成为合肥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其进一步的研究必将有利于城市空间和城市
功能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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